
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

第002/CON-IPIM/2020號公開招標 

提供“2021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”及“2022年

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”項目經理服務 

承投規則 

 

附件二：2021MIECF及2022MIECF的表現目標及罰款制度 

 
甲、表現目標：(每年) 

1) 整體招展表現：招攬最少 100 間商業公司使用最少 100 個 9 平方

米展位（不包括澳門館、中國內地展館、美國館及歐洲館等申請

展覽優惠的展館，但包括個別展商、澳門中小企展區、中國內地

付款展區、符合當屆展會之亮點主題展位，葡語國家展區、及新

增的國家/地區/行業協會名義申請展覽優惠的展館，以及由雙方經

協商後同意之參展機構/單位）； 

 

2) 尊貴展商招展表現：於第 1 項所指的 100 間公司中，最少 20 間公

司須為尊貴參展商，包括環保行業或相關行業的著名品牌或市場

領導者； 

 

3) 特邀買家招商表現：招攬最少300名特邀買家出席MIECF（該等買

家須由項目經理協調邀請或提名，並最終參與MIECF活動) 。 

 

乙、表現目標之計算方法: 

獲判給人的招展招商目標，將會透過以下｢加權平均目標計算方式｣

作為計算準則： 

1) 整體招展表現：1/3 權重 

2) 尊貴展商招展表現：1/3 權重 

3) 特邀買家招商表現：1/3 權重 

 

丙、責懲制度: 

如2021MIECF及2022MIECF未能達到上述目標，罰款會於澳門  

貿易投資促進局下期支付予獲判給人的價金或於保證金內直接扣

除，而所有其他條款和條件、職責等則維持不變。罰款的結構將

按以下計算： 

 

1) 如加權平均目標低於 100%，則以下述方式責懲： 

- 達到加權平均目標的 69%及以下： 管理費 20% 的罰款 



- 達到加權平均目標的 70-79%：  管理費 15% 的罰款 

- 達到加權平均目標的 80-89%：  管理費 10% 的罰款 

- 達到加權平均目標的 90-99%：  管理費 5% 的罰款 

 

 

2) 如加權平均目標等於或高於 100%，而當中有目標項目未能達 85%

業績，則以下述方式責懲： 

- 1 項目標未能達 85%業績： 管理費 5%的罰款 

- 2 項目標未能達 85%業績： 管理費 10%的罰款 

 

例子 1：  

 目標 實際 業績 權重 達標比率 

1) 整體招展表現 100 86 86% 1/3 28.67% 

2) 尊貴展商招展表現 20 16 80% 1/3 26.67% 

3) 特邀買家招商表現 300 375 125% 1/3 41.67% 

加權平均達標率  97% 

由於加權平均目標為 97%，故需扣除管理費 5% 的罰款。 

 

例子 2：  

 目標 實際 業績 權重 達標比率 

1) 整體招展表現 100 86 86% 1/3 28.67% 

2) 尊貴展商招展表現 20 16 80% 1/3 26.67% 

3) 特邀買家招商表現 300 420 140% 1/3 46.67% 

加權平均達標率  102% 

雖然加權平均目標為 102%，但其中 1 項目標(尊貴展商招展表現)未能達

85%業績，故需扣除管理費 5%的罰款。 

 

 


